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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关于采购需求的说明

1. 以下《采购需求说明》及《采购需求一览表》所列内容为采购人所提采

购需求，供应商应认真仔细研究，投标时按征集文件要求响应。

2.对于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征集文件

中规定，并以醒目的方式标明，醒目方式为标注“*”。本章中标注“*”的要求

为实质性服务要求，必须满足并提供征集文件要求的资料。 对于实质性要求的，

应使用“*”标注；如未使用“*”标注，即便使用“拒绝”“不接受”“无效”“不

得”“必须”“应当”等文字表述的，也视为非实质性要求。

3.本项目征集文件通用部分第三章 “投标文件格式”中内容应根据项目需要

和评标办法规定填写。

4.中标供应商和采购人应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5.本章中标注“▲”的服务为主要标的。采购人（代理机构）在编制征集文件

时必须将采购的主要标的标注“▲”。
6.供应商应考虑到国家、省、市关于人工工资社保等规定进行综合报价，应

包含一切税费。

7.按照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企业划型标准按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

企业〔2011〕300号）规定执行。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据中小企业划型

标准，根据采购项目具体情况，在采购文件中明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

标准所属行业。如果一个采购项目涉及多个采购标的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逐一

明确所有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中明

确的行业所对应的划分标准，判断是否属于中小企业。现行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行

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仓储

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

发经营，物业管理，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和其他未列明行业等十六类。（如下表所

示）

8.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编制征集文件时必须将采购标的性质予以明确。

附表：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农、林、牧、

渔业

营业收入

（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50≤Y<500 Y<50

工业★

从业人员

（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建筑业

营业收入

（Y） 万元 Y≥80000 6000≤Y<80000 300≤Y<6000 Y<300

资产总额

（Z） 万元 Z≥80000 5000≤Z<80000 300≤Z<5000 Z<300

批发业

从业人员

（X） 人 X≥200 20≤X<200 5≤X<20 X<5

营业收入 万元 Y≥40000 5000≤Y<40000 1000≤Y<5000 Y<1000



— 2 —

（Y）

零售业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50≤X<300 10≤X<5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20000 500≤Y<20000 100≤Y<500 Y<100

交通运输

业★

从业人员

（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30000 3000≤Y<30000 200≤Y<3000 Y<200

仓储业★

从业人员

（X） 人 X≥200 100≤X<200 20≤X<100 X<2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30000 1000≤Y<30000 100≤Y<1000 Y<100

邮政业

从业人员

（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30000 2000≤Y<30000 100≤Y<2000 Y<100

住宿业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餐饮业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10000 2000≤Y<10000 100≤Y<2000 Y<100

信息传输

业★

从业人员

（X） 人 X≥2000 100≤X<20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100000 1000≤Y<100000 100≤Y<1000 Y<100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10000 1000≤Y<10000 50≤Y<1000 Y<50

房地产开

发经营

营业收入

（Y） 万元 Y≥200000 1000≤Y<200000 100≤Y<1000 Y<100

资产总额

（Z） 万元 Z≥10000 5000≤Z<10000 2000≤Z<5000 Z<2000

物业管理

从业人员

（X） 人 X≥1000 300≤X<1000 100≤X<300 X<100

营业收入

（Y） 万元 Y≥5000 1000≤Y<5000 500≤Y<1000 Y<500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资产总额

（Z） 万元 Z≥120000 8000≤Z<120000 100≤Z<8000 Z<100

其他未列

明行业★
从业人员

（X） 人 X≥300 100≤X<300 10≤X<100 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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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说明：1.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

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2.附表中各行业的范围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为准。带★的
项为行业组合类别，其中，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包括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

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不包括铁路运输业；仓储业包括通用仓

储，低温仓储，危险品仓储，谷物、棉花等农产品仓储，中药材仓储和其他仓储

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其他

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房地产中介服务，

其他房地产业等，不包括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3.企业划分指标以现行统计制度为准。（1）从业人员，是指期末从业人员数，没

有期末从业人员数的，采用全年平均人员数代替。（2）营业收入，工业、建筑业、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设置主营业务收入指标

的行业，采用主营业务收入；限额以下批发与零售业企业采用商品销售额代替；

限额以下住宿与餐饮业企业采用营业额代替；农、林、牧、渔业企业采用营业总

收入代替；其他未设置主营业务收入的行业，采用营业收入指标。（3）资产总额，

采用资产总计代替。

采购需求说明

一、项目概况

1.为加强公务用车定点维修管理，降低机关运行成本，更好为无为市各公务

用车提供维修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安徽省党政机关公务

用车管理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110 号--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

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无为市 2026-2027 年度市直单位

公务车辆定点维修。具体服务由采购人（或者服务对象）和入围供应商按协议价

格和服务内容签订。

2.本次采购定点维修企业有效期为2年，具体时间从2026年1月1日至2027

年 12 月 31 日（以签订的协议生效日为准），维修业务量不作规定。

3.采购内容为市直单位公务车辆日常维修和大修理。

二、服务要求
（一）基本要求

1.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依法经营，优质服务，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

维修质量主体责任，符合环保要求。

2.具有健全的维修管理制度。包括质量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车辆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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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管理制度、人员培训制度、设备管理制度及配件管理制度。

3.具有规范的业务工作流程，在醒目位置公开业务受理程序、服务承诺和用户投

诉受理程序等。

4.按照国家、行业或者地方的维修标准和规范进行维修。尚无标准或规范的，可

参照机动车生产企业提供的维修手册、使用说明书和有关技术资料进行维修。

5.须将正品配件、同质配件和修复配件分别标识，明码标价。使用正品配件或同

质配件维修机动车，不得使用修复配件或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换下的配件、

总成，应当与托修方约定处理。承修方应当记录配件采购、使用信息，查验产品

合格证等相关证明，并按规定留存配件来源凭证。

6.使用规定的结算票据，并向托修方交付维修结算清单。维修结算清单中，工时

费与材料费应当分项计算。

7.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实行竣工出厂质量保证期，并在显要位置公示。在承诺的质

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原因造成机动车无法正常使用，且承修方在 3日内不能

或者无法提供因非维修原因而造成机动车无法使用的相关证据的，承修方应当及

时无偿返修，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在质量保证期内，机动车因同一故障

或维修项目经两次维修仍不能正常使用的，承修方应当负责联系其他机动车维修

经营者维修，并承担相应维修费用。

8.维修企业在特定时间内对社会举办的优惠活动，市各级行政事业单位有权参加

其优惠活动并享受其优惠政策，不得因价格优惠而减少服务项目、降低服务质量。

9.为本项目开设 24 小时报修服务电话，确保无为市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务用车能

及时报修，抛锚车辆能及时得到救助，必须做到报修后无为市域内 1小时拖车或

维修人员抵达故障现场；市外 50 公里内 2 小时、100 公里内 3 小时拖车或维修

人员抵达故障现场。

*10.维修企业在入围后设置至少两个维修保养工位并配备监控设备，车辆在专用

工位维修期间产生的相关视频监控影像资料保存时间≥3个月，主动接受相关主

管部门针对维修企业生产、管理和公务车辆维修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对监督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和维修投诉进行调查处理。（供应商需提交承诺函放入响应文件，

未提供的将被认定为无效响应。）

11. 严格执行《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对维修企业不能承担的需到特约维修站

进行维修的车辆，由维修企业负责转送。

12. 协助采购人或者服务对象将车辆送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线检测，保证符合国

家《机动车安全运行技术条件》的标准要求（因重大交通事故造成车辆严重损坏

者除外）。

13. 建立定点维修车辆维修档案，实行“一车一档”档案电子化管理。维修档案

应当包括：维修合同、维修项目、维修人员、维修结算清单以及车辆所属单位、

送修人姓名、车牌号等内容。

14. 妥善保管好更换的旧件，出厂时交送修方处理，未经送修方同意不得擅自丢

弃。

（二）服务要求

1.设施要求

维修企业须具有以下设施：

（1）接待室

①接待室应整洁明亮，应有供客户休息的设施；

②接待室内应干净整洁明亮，不得堆放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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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厂房、停车场地、车辆维修保养工位。

①生产厂房面积不小于 400 ㎡,生产厂房不含办公室、接待室、停车位等。

(供应商需提交承诺函放入响应文件，未提供的将被认定为无效响应。)

②应有与承修车型、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合法停车场地，停车位数量不少于 10 个。

③生产厂房内设有有效维修保养工位≥6个（含举升机工位在内）。

2.设备要求

（1）维修企业须具有的各类仪表工具、专用设备、检测设备和通用设备，其规

格和数量应与其生产规模和生产工艺相适应。

（2）各种设备应能满足加工、检测精度的要求和使用要求，并应符合相关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计量器具及检测设备应按规定检定合格。

（3）汽车举升机、喷烤漆房及设备涉及安全的产品应通过交通产品认证。

维修企业需有举升机数量不少于 3个，喷烤漆房数量不少于 1个。

3.人员要求

（1）维修企业需成立维修服务团队，明确服务团队负责人及组成人员。服务团

队负责人由供应商主要负责人担任，同时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沟通、工作协调等工

作。

（2）维修团队组成人员应包含机修、电器维修、钣金和涂漆人员组成，各类维

修人员不少于 1人，总人数不低于 4人。

（3）维修企业需提供服务团队人员一览表，列明服务团队人员的姓名、职务、

工作职责、联系手机等信息。

4.抢修救援要求

供应商至少有 1辆抢修服务车和 1辆救援平板拖车，市域范围内 1小时内提供免

费救援服务。

5.安全生产要求

（1）建立并实施与其维修作业内容相适应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措施。

（2）制定各类机电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并明示在相应的工位或设备处。

（3）使用与存储有毒、易燃、易爆物品和粉尘、腐蚀剂、污染物、压力容器等，

均应具备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和设施。安全防护设施应有明显的警示、禁令标志。

（4）生产厂房和停车场应符合安全生产、消防等各项要求，安全、消防设施的

设置地点应明示管理要求和操作规程。

（5）应具有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预案。

6.环境保护要求

（1）应具有废油、废液、废气、废水（以下简称“四废”）、废蓄电池、废轮胎、

含石棉废料及有害垃圾等物质集中收集、有效处理和保持环境整洁的环境保护管

理制度，并有效执行。有害物质存储区域应界定清楚，必要时应有隔离、控制措

施。

（2）作业环境以及按生产工艺配置的处理“四废”及采光、通风、吸尘、净化、

消声等设施，均应符合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3）涂漆车间应设有专用的废水排放及处理设施，采用干打磨工艺的，应有粉

尘收集装置和除尘设备，并应设有通风设备。环境保护措施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

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三）、其他要求

*（1）供应商需承诺框架协议服务期内，如进行弄虚作假提供材料进货发票等违

法行为牟利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入围资格并上报相关主管部门。（供应商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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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承诺函放入响应文件，未提供的将被认定为无效响应。）

（2）入围供应商的报价将在服务期内作为市各级行政事业单位提供车辆维修服

务最高限价。

（三）、供应商报价要求

1.本项目按费率报价：（**.**%），最终维修费=材料费+维修工时费×费率。
若中标费率为 80%，则最终维修费=材料费+维修工时费×80%。【维修工时费标准以征集

文件发布的收费标准为基础】

2.材料费：入围供应商的材料进价×（100%+15%），该费用不参与费率折扣计算。【进价

材料需明确为原厂或副厂】

*3.入围供应商的材料进价与维修工时费不得高于同期市场价。市场价确认方式：采购

人不定期查询包括但不限于①该供应商为采购人维修保养的材料进价与维修工时费；②

该供应商为其他车辆维修保养的材料进价与维修工时费；③县区范围内其他营业修理厂

的材料进价与维修工时费；调查后取各单项最低值。供应商入围后，若违反此项规定将

被取消入围资格。（供应商需提供承诺函放入响应文件，未提供的将被认定为无效响应。）

4.所有报价不得为 0。评审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

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合理的

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

的，其将被认定为响应无效。

备注：《公务用车常用维修项目工时标准表》

（一）价格

项 目

序号
作业项目 单价 备注

1-1 工时单价 10 元

（二）喷漆

项 目

序号
作业项目 价格 备注

2-1 前杠喷漆 300

2-2 后杠喷漆 300

2-3 前叶子板喷漆单侧 300

2-4 后叶子板喷漆单侧 300

2-5 机盖 500

2-6 后盖 500

2-7 车身喷漆（平方米） 260 整车按面积计算

（三）发动机机械

项 目

序号
作业项目 工时 备注

3-1 更换正时皮带 15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3-2 更换正时链条 55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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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更换正时皮带张紧轮 12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3-4 更换空调压缩机皮带 11

3-5 更换方向助力泵皮带 20

3-6 更换发电机皮带 3

3-7 更换水箱冷却风扇皮带 5

3-8 调整压缩机皮带张紧力 1

3-9 调整方向助力泵皮带张紧力 1

3-10 更换汽油泵(油箱内) 5

3-11 更换汽油滤清器 2

3-12 清洗喷油嘴(只) 6

3-13 更换水泵总成 10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3-14 更换空气滤芯 0

3-15 清洁空气滤芯 0

3-16 更换进气管 11

3-17 更换进气管口 2

3-18 更换进气箱 2

3-19 更换空滤盒 3

3-20 检查机油压力 1

3-21 更换机油泵 15

3-22 拆装清洗油底壳 9

3-23 更换油底壳 9

3-24 更换防冻液 5

3-25 添加防冻液 0

3-26 更换防冻液水壶 2

3-27 更换离合器总成 24 含拆装变速箱的工时

3-28 清洁进气道 4

3-29 更换涡轮增压泵 18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四）发动机电气

项 目

序号
作业项目 工时 备注

4-1 更换电瓶 2

4-2 更换火花塞(只) 3

4-3 更换点火线圈 10

4-4 更换分缸线(/根) 10

4-5 更换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6

4-6 更换曲轴位置传感器 6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4-7 更换凸轮轴位置传感器 2

4-8 更换发动机转速传感器 4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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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更换爆震传感器 4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4-10 更换空气流量传感器 2

4-11 更换进气温度传感器 3

4-12 更换氧传感器(只) 4

4-13 更换三元催化器(只) 4

4-14 更换发动机控制单元 6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4-15 更换燃油泵继电器 3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4-16 更换活性碳罐 3

4-17 更换活性碳罐控制电磁阀 8

（五）变速箱

项 目

序号
作业项目 工时 备注

5-1 拆装或更换变速箱总成(手动) 29

5-2 拆装或更换变速箱总成(自动) 48

5-3 更换变速箱油(手动) 6

5-4 更换自动变速箱油及滤网 8

5-5 添加变速箱油 0

（六）转向系统

项 目

序号
作业项目 工时 备注

6-1 更换横拉杆外球头(单侧) 11 不含四轮定位检测

6-2 更换横拉杆内球头(单侧) 9 不含四轮定位检测

6-3 更换直拉杆球头 9

6-4 更换横拉杆(单侧) 9 不含四轮定位检测

6-5 更换直拉杆(单侧) 9

6-6 更换或拆装转向助力泵 20

6-7 添加转向助力油 0

6-8 更换转向助力油壶 4

（七）悬挂系统

项 目

序号
作业项目 工时 备注

7-1 更换前轮轴承、油封（单侧） 15

7-2
更换后轮内外轴承、油封（单

侧）
17

7-3 更换前避震器总成（单侧） 11

7-4 更换后避震器总成（单侧） 6

7-5 更换前避震器缓冲块（单侧） 11 含避震器的拆装工时

7-6 更换后避震器缓冲块（单侧） 11 含避震器的拆装工时

7-7 更换或拆装转向节（单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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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更换或拆装前（后）平衡杆（根） 60

7-9 更换前（后）平衡杆胶套（只） 60

7-10 检查后轮异响（单侧） 0

7-11 更换或拆装前斜拉杆（单侧） 60

7-12
更换或拆装前斜拉杆胶套（单

侧）
60

7-13 四轮定位 6 四轮驱动工时另加 50%

（八）驱动桥

项 目

序号
作业项目 工时 备注

8-1 更换或拆装后桥（前驱） 18

8-2 更换或拆装后桥（后驱） 18 含相关附件拆装

8-3 更换后桥衬套（单侧） 11
若需拆装后桥，则拆装后桥的工时另

算

8-4 更换或拆装半轴总成（单侧） 8

8-5 更换半轴内球笼（只） 7

8-6 更换半轴外球笼（只） 8

8-7 更换半轴球笼防衬套（只） 9 含半轴拆装工时

8-8 更换半轴球笼防衬套夹箍（只） 1

8-9 更换半轴油封（只） 8

8-10 更换或拆装传动轴 55

8-11 更换传动轴缓冲橡皮块 55

8-12 更换或拆装差速器总成 50

8-13 更换差速器齿轮油 50

（九）制动系统

项 目

序号
作业项目 工时 备注

9-1 拆装或更换前轮制动片（盘式） 8

9-2 拆装或更换后轮制动片（盘式） 8

9-3 更换制动盘（只） 9

9-4 更换制动鼓（只） 9

9-5 更换制动总泵 11 含制动系统放空气

9-6
检修或更换制动分泵（盘式）

(只）
11 含制动系统放空气

9-7 更换制动液 4

9-8 更换制动踏板 6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9-9 更换 ABS 车速传感器 2

9-10 更换 ABS 车轮齿圈 9

9-11 更换 ABS 油管 11 含 ABS 系统放空气

9-12 更换 ABS 控制单元 10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9-13 更换 ABS 主机 11 含拆装附件的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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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检查 ABS 系统漏油 0

9-15 清洁 ABS 车速传感器 0

9-16 ABS 系统放空气 11
非 ABS 系统放空气，工时按 50％结

算

（十）电气

项 目

序号
作业项目 工时 备注

10-1 更换大灯(只) 10

10-2 更换大灯框架(只) 10

10-3 更换前小灯(只) 1

10-4 更换转向灯（只） 1

10-5 更换后尾灯（只） 6

10-6 拆装或更换雾灯（只） 2

10-7 更换门灯（只） 2

10-8 更换顶灯（只） 2

10-9 更换门灯开关（只） 1

10 -1

0
更换行李箱灯 1

10 -1

1
更换车速传感器 2

10 -1

2
更换车速表软轴 3

10 -1

3
检修或更换发动机转速表 5 含拆装仪表板工时

10-1

4
拆装或更换仪表台总成 30

10 -1

5
更换或拆装仪表盘 5

10 -1

6
更换仪表盘照明灯 6

10 -1

7
更换雨刮器马达 6

10 -1

8
更换雨刮控制模块 3

10 -1

9
更换雨刮片（/付） 0

10 -2

0
更换雨刮杆（/付） 6

10 -2

1
更换雨刮杆总成 6

10 -2

2
更换雨刮器连杆 6

10 -2 更换雨刮器摇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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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 - 2

4
更换喷水泵 5

10 -2

5
拆装或更换喷水壶 10

10 -2

6
更换喷水嘴 1

10 -2

7
更换中央门锁控制模块 5

10 -2

8
更换中央门锁开关 4

10 -2

9
更换电动摇窗机马达（只） 3

10 -3

0
更换电动座椅马达（/椅） 8

10 -3

1
更换电动座椅开关 4

10 -3

2
更换电动座椅控制模块 8

10 -3

3
更换电动天窗马达 5

10 -3

4
更换电动天窗开关 3

10 -3

5
更换喇叭 3

10 -3

6
更换点火开关 5

10 -3

7
更换倒车雷达探头（只） 6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十一）空调

项 目

序号
作业项目 工时 备注

11-1 抽真空加冷媒(R134a) 4

11-2 抽真空加冷媒(F12) 4

11-3 空调补液 2

11-4 拆装或更换空调压缩机 7

11-5 更换空调压缩机离合器 15

11-6 更换空调压缩机总成 10

11-7 更换空调压缩机支架 12

11-8 拆装空调压缩机及支架 12

11-9 更换鼓风机总成 5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11-1 更换鼓风机马达 5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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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时另算

11-1

1
更换鼓风机叶轮 5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11-1

2
更换空调控制面板 3

11 -1

3
更换冷暖风门马达 5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11-1

4
更换冷暖风门控制真空阀 5

11 -1

5
更换空调开关 1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11-1

6
更换空调控制单元 3

11 -1

7
更换空调低压开关

1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11-1

8
更换空调高压开关

1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11-1

9
更换空调恒温器

4

11 -2

0
更换空调（花粉）滤芯

1

11 -2

1
空调风道清洗 2

（十二）钣金

项 目

序号
作业项目 工时 备注

12-1 更换发动机盖 10

12-2 更换水箱框架 18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12-3 更换前纵梁 35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12-4 更换中立柱（单侧） 30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12-5 更换车门面板 3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12-6 车门复位（单侧） 3

12-7 更换车身边梁（单侧） 60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12-8 更换行李箱盖 23
若需拆装相关附件,则拆装附件的工

时另算

12-9 更换后围板 30

12 -1

0
更换后纵梁(单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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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1

1
更换前风窗玻璃(嵌入型) 17

12 -1

2
更换前风窗玻璃(粘接型) 20

12 -1

3

更换前风窗玻璃橡胶密封条

(嵌入型) 8

12 -1

4

更换前风窗玻璃橡胶密封条

(粘接型) 22

12 -1

5
更换后风窗玻璃(嵌入型)

7

12 -1

6
更换后风窗玻璃(粘接型)

18

12 -1

7

更换后风窗玻璃橡胶密封条

(嵌入型) 7

12 -1

8

更换后风窗玻璃橡胶密封条

(粘接型) 18

12 -1

9
更换后三角窗玻璃(单侧)

6

12 -2

0
更换后三角窗封条(单侧)

6

12 -2

1
更换前车门玻璃(单侧)

10

12 -2

2
更换车门三角窗玻璃(单侧)

10

12 -2

3
更换车门外把手饰条(只)

5

12 -2

4
检修或更换门锁(把)

4

12 -2

5
更换前保险杠 4

12 -2

6
更换后保险杠 4

12 -2

7
清洗车顶内饰 0

注： 不在本表范围内的维修项目，维修工时由双方参考本地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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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务

时间
服务标准

所属行业

（按工信

部联企业

〔2011〕3
00 号）

备

注

1

无为市

2026-2027

年度市直

单位公务

车辆定点

维修

无为市市直

单位

1.设施要求

维修企业须具有以下设施：

（1）接待室

①接待室应整洁明亮，应有

供客户休息的设施；

②接待室内应干净整洁明

亮，不得堆放杂物。

*（2）生产厂房、停车场地、

车辆维修保养工位。

①生产厂房面积不小于 400
㎡,生产厂房不含办公室、接

待室、停车位等。

(供应商需提交承诺函放入

响应文件，未提供的将被认

定为无效响应。)
②应有与承修车型、经营规

模相适应的合法停车场地，

停车位数量不少于 10个。

③生产厂房内设有有效维

修保养工位≥6 个（含举升

机工位在内）。

2.设备要求

（1）维修企业须具有的各

类仪表工具、专用设备、检

测设备和通用设备，其规格

和数量应与其生产规模和

生产工艺相适应。

（2）各种设备应能满足加

工、检测精度的要求和使用

要求，并应符合相关国家标

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计量

器具及检测设备应按规定

检定合格。

（3）汽车举升机、喷烤漆

房及设备涉及安全的产品

应通过交通产品认证。

维修企业需有举升机数量

不少于 3个，喷烤漆房数量

不少于 1个。

2 年

入围供应

商应严格遵

守国家法律

法规，认真

执行国家和

行业相关管

理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

合法经营，

按章办事

其他未列明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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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员要求

（1）维修企业需成立维修

服务团队，明确服务团队负

责人及组成人员。服务团队

负责人由供应商主要负责

人担任，同时指定专人负责

信息沟通、工作协调等工

作。

*（2）维修团队组成人员应

包含机修、电器维修、钣金

和涂漆人员组成，各类维修

人员不少于 1人，总人数不

低于 4人。

（3）维修企业需提供服务

团队人员一览表，列明服务

团队人员的姓名、职务、工

作职责、联系手机等信息。

4.抢修救援要求

供应商至少有1辆抢修服务

车和 1辆救援平板拖车，市

域范围内1小时内提供免费

救援服务。

5.安全生产要求

（1）建立并实施与其维修

作业内容相适应的安全管

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措施。

（2）制定各类机电设备的

安全操作规程，并明示在相

应的工位或设备处。

（3）使用与存储有毒、易

燃、易爆物品和粉尘、腐蚀

剂、污染物、压力容器等，

均应具备相应的安全防护

措施和设施。安全防护设施

应有明显的警示、禁令标

志。

（4）生产厂房和停车场应

符合安全生产、消防等各项

要求，安全、消防设施的设

置地点应明示管理要求和

操作规程。

（5）应具有安全生产事故

的应急预案。

6.环境保护要求

（1）应具有废油、废液、

废气、废水（以下简称“四
废”）、废蓄电池、废轮胎、

含石棉废料及有害垃圾等

物质集中收集、有效处理和

保持环境整洁的环境保护

管理制度，并有效执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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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物质存储区域应界定清

楚，必要时应有隔离、控制

措施。

（2）作业环境以及按生产

工艺配置的处理“四废”及
采光、通风、吸尘、净化、

消声等设施，均应符合环境

保护的有关规定。

（3）涂漆车间应设有专用

的废水排放及处理设施，采

用干打磨工艺的，应有粉尘

收集装置和除尘设备，并应

设有通风设备。环境保护措

施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

《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相

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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